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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陈贵镇雷山选矿有限责任公司铁矿石加工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 年 12 月 1 日，大冶市陈贵镇雷山选矿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大冶市陈贵镇雷山

选矿有限责任公司铁矿石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该项目进行验

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大冶市陈贵镇雷山选矿有限责任公司铁矿石加工项目”主要是对现有选厂已破旧

生产设施进行环保升级改造，同时由于原尾矿库已开始实施闭库，为了解决尾矿库闭库

后尾砂处置问题，改造后尾砂去向不在进尾矿库，而是进选场进行筛分，分级筛选出的

尾砂外售黄石市陈贵镇铜山口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制砖，尾泥经板框压滤机处理后委托湖

北祥瑞环保墙体建材有限公司处置。具体包括改造现有选厂（主要为对粗破工序、细品

二破工序增加收尘除尘环保设施，进行道路及堆场硬化），新增一套尾砂筛选分级设施

（新增 1 座浓密罐、1 台振动筛、1 台板框压滤机及、大颗粒尾砂、细尾泥堆场）。项

目验收只针对选矿厂升级改造，选厂尾矿库已实施闭库，因此不涉及尾矿库内容。项目

于 2022 年 4 月委托第三方技术单位编制完成了《大冶市陈贵镇雷山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铁矿石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同期黄石市生态环境局大冶市分局环评审批通过，

审批文号为冶环审函【2022】63 号。2022 年 9 月初公司“矿石加工项目”依据环评文

件及批复项目建设以及配套环保设施（措施）建设已基本完成，同期开始进行试生产调

试以及相应整改。项目实际总投资 723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97 万元，约占实际总投资

的 13.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原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等有关规定，展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截止目前，大冶市陈贵镇雷山选矿有限责任

公司铁矿石加工项目建设符合环评文件、环评批文要求，满足竣工环保验收条件，达到

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现场检测内容包括:（1）无组织、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检测；（2）厂界（车

间）噪声检测；（3） 地下水污染物检测；（4）相应土壤污染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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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变更情况 

依据环评文件、环评批复，结合现场踏勘实际建设情况，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与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均保持一致，不涉及重大变更项。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落实情况 

1、废气 

现场调查，大气污染主要采取以下污染防治措施： 

（1）破碎、筛分工序产生粉尘经集气罩+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由 15m 排气筒高

空排放；选厂堆场及车辆运输路面做硬化处理,车间保持通风，路面及时清扫、洒水降

尘。 

（2）设置压滤泥饼暂存区进行半封闭暂存，同时暂存库地面进行硬化处理； 

（3）场区地面及车辆运输道路进行道路硬化，必要区域设置水雾喷淋系统，最大

限度避免无组织扬尘； 

（4）加强强对运输车辆车速进行限制，同时对装载量进行管理， 严禁运输车辆超

载并要求运输车辆加盖篷布或使用带盖箱体密封车辆。 

2、废水 

据调查，本项目验收产生的污水主要是场区地面初期雨水、生产选矿用水、选矿回

水以及员工产生的生活污水。场区地面初期雨水水质特征主要是以悬浮物为主，生活污

水的主要是 COD、氨氮为主，选矿用水及回水主要为浓密灌浓缩水和板框滤脱水沉淀

回水池后全部回用，高位水池定期补水。 

3、噪声  

现场调查，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正常生产期间选矿车间破碎机、球磨机、振动筛等高

噪声设备，给排水水泵、污泥压滤机等设备产生的噪声以及运输车辆运输噪声。 

场区噪声采取了如下防治措施：（1）总图布置方面：优化脱水系统（车间）布置，

将高噪声设备最大限度布置在远离人员集中的位置；（2）声源控制措施：在工艺设计

中对噪声较大设备采取降低噪声的措施。如压滤机在基础安装方面采取防震减噪；水泵

设备选型时，选择满足国家噪声标准要求的低噪声设备；（3）将高噪声设备集中在封

闭的厂房内，职工操作间及仪表控制室均设置单独隔声间，操作环境的噪声值均在 

65dB(A)以下。（4）车辆运输期间采取限速，禁鸣防治措施。 

4、固体废物 

现场调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自选矿产生的尾砂和污泥饼、除尘器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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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灰、生产设施维护产生废机油等以及职工生活垃圾等。 

项目正常运行后，尾砂经振动筛筛分后外售制砖，尾泥经板框压滤机处理后外委处

置，尾水经浓密罐处理后全部回用选厂。 

项目运营期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HW08），公司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回收处置。

除尘灰和落地粉尘经收集后回用生产；少量员工生活垃圾规范收集暂存后统一收集后全

部交由市政环卫部门回收处置，不外排。 

5、地下水 

本项目实际运营后，对地下水能产生不利影响的主要选矿废水、原矿堆存、尾矿临

时堆存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项目原料堆场、尾砂堆场周边建设围挡，降雨时将围挡内雨水引入初期雨水收集池，

且原料临时堆场及尾砂临时堆场地面已进行了硬化防渗处理。选矿废水全部进入回水池

处理后回用于磨矿、搅拌及浮选、磁选过程，选矿废水不外排，且回水池进行了防渗处

理。 

6、土壤 

本项目土壤环境影响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 

（1）建设项目建筑垃圾应按照固体废物处置规定进行合理处置，确保不产生二次

污染； 

（2）在厂区周边修建截（排）水沟，减小汇水面积，从而减少淋滤水的产生量。 

（3）对于大气沉积影响，在占地范围内应采取绿化措施，以种植具有较强吸附能

力的植物为主； 

（4）对于地面漫流影响及入渗途径影响的，应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具体防渗方案

见地下水部分。 

7、生态环境 

经本次验收现场调查，项目主要是对选矿尾砂处置进行改造，对尾砂生产工序增设

工艺设备和环保处理设备（设施），其次对整个选厂进行提档升级整治建设，施工和生

产位置为公司内已有的工业用地，施工点原为空旷平地，不涉及山体、植被等影响生态

系统开挖，因此项目施工期和正常生产期对场地景观、植被以及生物多样性不造成环境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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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气 

项目验收期间，选厂厂界四周设置的 4个检测点（上、下风向）颗粒物最大浓度值

满足《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1-2012）中表 7浓度限值标准要求；选

矿车间布袋除尘器排放口颗粒物排放浓度均满足《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1-2012）中表 6标准要求，除尘器除尘效率达 95%左右。 

2、废水 

根据现场调查，初期雨水污染防治采取了以下措施：原料堆场及选厂主要物料运输

场两侧新建初期雨水收集池及收集地面收集管沟系统，场区地面初期雨水地面坡度径流

经过收集管沟进入初期雨水收集池，新建初期雨水收集池容积约 60-80m
3
，池容足够，

初期雨水收集后回用，不会对周围地表水造成影响；项目生产工艺流程，主要的生产选

矿用水、浓密灌澄清水、板框压滤水经沉淀回水池后，由回水泵经回水管路系统供给选

厂选矿车间选矿重复使用。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提档升级不单独新增人员，由选厂统一调配，生活污水防治

措施保持选厂员工生活污水防治措施不变，少量污水旱厕收集后，用于周边绿化及农田

灌溉，污水不外排。 

3、厂界噪声 

根据环评以及现场周界敏感点的位置距离，本次验收检测在周界四周分别各布设检

测，检测经过结果表明，项目验收期间厂界噪声昼间（夜间未生产）值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区标准值。 

4、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尾矿依据尾泥浸出水实验结果，不属于危险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要求，根据尾砂浸出实验分析

结果，对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和《危险废物鉴别

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本工程尾泥属于Ⅰ类工业固体废物。 

项目正常运行后，尾砂经振动筛筛分后外售制砖，尾泥经板框压滤机处理后外委处

置，尾水经浓密罐处理后全部回用选厂。 

项目运营期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HW08），公司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回收处置。除

尘灰和落地粉尘经收集后回用生产；少量员工生活垃圾规范收集暂存后统一收集后全部

交由市政环卫部门回收处置，不外排。 

http://www.baidu.com/link?url=wDezlsV4suOYS9AGdj48Ft1HGNBtt3BK4yHzHG1vR9uQ6OZx2m4TjI8Cldtu47gR-Ok39fyubJusVTdl3GuHFsHyXK252E8tH5vSN2MZ5sWOaP1uBd0NJ7tIaem5WASWmmEFW-bRRj4zoLRoSx_KJPv3C1y9VGw02rmY0uDm42Bd7JA9b3s8YjeeqAlHIb_72iaRYLvE5RRBDtPouLTFKD_NUvZbQN3nzEW9njzYQ2S&wd=&eqid=bd8e73770007aa89000000035baf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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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下水 

现场委托湖北华图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 2022 年 10 月 13 日对选厂地下水下游

最近敏感点（陈文钦）内地下水井进行水质检测，根据检测结果，本次验收期间选厂下

游环境敏感点地下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值要求。 

6、土壤 

项目验收期间，对选场内相应区域进行土壤取样检测，检测委托湖北华图环境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在 2022 年 10 月 13 日进行现场取样，根据检测结果，本次验收期间选厂

土壤相应污染物检测值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7、污染物排放总量 

依据《大冶市陈贵镇雷山选矿有限责任公司铁矿石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

评批复冶环审函【2022】63 号中提出总量控制要求，本项目对颗粒物排放总量实施总

量指标控制，排放总量核定为 0.571t/a。 

经验收期间检测数据及正常生产后项目实际可能达到的生产时间，按监测排放最大

值数据值和生产工况满负荷核算，两个排气筒有组织废气颗粒物年排放合计为 0.188 

t/a，满足该项目总量控制，符合本项目的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 

8、防护距离 

依据环评，本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范围为厂界外扩 50m

的范围。经现场踏勘核实，项目卫生环境防护距离内均无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环境敏

感点，满足环评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依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及验收检测结果，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排放以

及地下水和土壤污染调查满足环评批复要求，未对周边环境质量造成影响，符合验收执

行标准。 

六、验收结论 

建设项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各项污

染防治措施；竣工验收监测条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要求，环

保设施运行正常，主要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环评要求。 

验收组认为，在完成后续要求及整改后，该项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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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续要求 

1、加强对各种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其稳定运行，使污染物长期、稳

定达标排放； 

2、完善雨污分流系统，确保生产废水全部回用于选矿工艺用水，不外排； 

3、完善布袋除尘器排气筒，加强粗破进料口淋喷，矿石堆场覆盖防尘网，加大厂

区道路的清扫和洒水抑尘力度，做好运输车辆的管理工作，避免噪声扰民和扬尘污染； 

4、规范建设危险废物暂存间，加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和转运管理，完善处理台

账及联单管理制度； 

5、完善事故应急池，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定期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6、完善环保设施标识标志牌。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人员及专家名单详见签到表。 

 

 

 

大冶市陈贵镇雷山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铁矿石加工项目验收工作组 

                                                 2022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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